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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NGD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

康 達 國 際 環 保 有 限 公 司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6136） 
 

 

自願公佈 
董事行使購股權 

 

 

本公佈乃由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 

 

本公司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李中先生(「李先生」）告知，於二零二零年四月

十七日，李先生行使3,000,000份

㙢씳行使喑ᘀ份


